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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矿业权取得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资源”）控股子公

司礼县大秦黄金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秦黄金”）与甘肃省礼县财政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签署了《产权（股权）转让合同》，大秦黄金受让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金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金

丰公司拥有 “甘肃省礼县柴家山金矿普查探矿权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 号：

Ｔ６２１２００９０８０２０３６３２８

号）； 金辉公司拥有 “甘肃省礼县董家坪金铁等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号：

Ｔ６２１２００９０８０２０３６３２９

）。

２

、交易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３

、股权转让程序：本次股权转让经过了甘肃省礼县人民政府《关于金丰金辉公司股权转

让的批复》（礼政复［

２０１０

］

２８

号）、甘肃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以及签署《产权（股权）转让合

同》等法律程序，最终由大秦黄金合法受让上述股权。

４

、本次股权受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在公司经营层权限范围内。

５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股权收购将为公司开发礼县地区丰富的黄金资源、拥有黄金

资源储量、提高和完善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符合公司

长期发展战略。 公司将投入资金对上述两矿进行后续勘探和开发工作，以培育公司新的主营

业务利润增长点。 因此，本次股权投资符合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特别风险提示：

１

、金丰公司和金辉公司的核心资产为其拥有的探矿权，虽然该矿区内经初步勘探证实存

在黄金资源，但是进一步的资源储量认定，需要投入资金、人力及物力进行普查和详查，黄金

资源储量的最终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２

、黄金属于国家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虽然公司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的采选，但是公

司尚未进入黄金开采领域，未来进行黄金资源的开发和经营面临一定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

经营风险以及行业特殊性质带来的安全及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在经过甘肃省礼县人民政府 《关于金丰金辉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礼政复［

２０１０

］

２８

号）、 甘肃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程序之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大秦黄金与转让方授

权委托的礼县财政局签署了《产权（股权）转让合同》，大秦黄金受让金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金

辉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甘肃省礼县财政局系礼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接受金丰公司和金辉公

司各自国有股东委托，负责本次金丰公司和金辉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转让的协议签署和组织实

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为金丰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和金辉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一）金辉公司

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目前主要经营金属矿普查业务。

名称：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礼县城关镇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梁玮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金属矿普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矿山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礼县马沟黄金堆浸场

５０

现金

５０

礼县李坝黄金堆浸场

２５

现金

２５

礼县杜沟黄金堆浸场

２５

现金

２５

合计

１００ － １００

注：礼县马沟黄金堆浸场、礼县李坝黄金堆浸场、礼县杜沟黄金堆浸场均为国有企业

（二）金丰公司

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目前主要经营金矿普查业务。

名称：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礼县城关镇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 童小平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金矿普查（凭有效资质经营），矿山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礼县老沟堆浸试验场

５０

现金

５０

礼县金山黄金堆浸场

２５

现金

２５

礼县小峪河选矿厂

２５

现金

２５

注：礼县老沟堆浸试验场、礼县金山黄金堆浸场、礼县小峪河选矿场均为国有企业

四、按照上交所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八号文披露的有关内容

（一）矿业权的取得

１

、矿业权取得

金辉公司现持有由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

Ｔ６２１２００９０８０２０３６３２９

），该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记载的探矿权人为礼

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人地址为礼县城关镇中山路，勘查项目名称为甘肃省礼县

董家坪金铁等多种金属矿普查，地理位置为甘肃省礼县崖城乡，图幅号为

Ｉ４８Ｅ０１００１３

，勘查

面积

３６．６４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金丰公司现持有由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

Ｔ６２１２００９０８０２０３６３２８

），该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记载的探矿权人为礼

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人地址为礼县城关镇中山路，勘查项目名称为甘肃省礼县

柴家山金矿普查，地理位置为甘肃省礼县湫山乡，图幅号为

Ｉ４８Ｅ０１００１２

、

Ｉ４８Ｅ０１００１３

，勘查面

积

３７．９２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２

、本次取得的探矿权各项费用缴纳情况

本次大秦黄金通过受让金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金辉公司

１００％

股权间接获得了上述两个

探矿权。金丰公司和金辉公司已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缴纳和结清了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

款等费用。

３

、拟受让的股权涉及探矿权权属转移需履行的程序

因大秦黄金受让标的为金辉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金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探矿权仍在金辉公

司和金丰公司名下，探矿权人未发生变更，故不需要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履行权属转移程序。

４

、经本公司聘请的律师核查，标的股权涉及的探矿权为金丰公司、金辉公司合法取得并

持有，不存在权属争议。

５

、矿业权的资源开采是否已取得必要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

目前，金丰公司和金辉公司仅进行探矿权范围内的前期勘探工作，尚未进行正式开采，因

此暂未涉及矿业权资源开采的项目审批、环保审批、安全生产许可等行政审批事项。

６

、因本次交易标的在转让前属于国有资产（权属情况详见本公告“三、交易标的基本情

况”），本次股权交易经过了甘肃省礼县人民政府《关于金丰金辉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礼政

复［

２０１０

］

２８

号）、甘肃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以及受转让方委托的礼县财政局与大秦黄金签

署《产权（股权）转让合同》等法律程序，最终由大秦黄金合法受让上述股权。

（二）矿业权价值、作价依据、作价方法、价款支付方式和评估确认

１

、矿业权价值说明

受甘肃省礼县财政局的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对礼县人民政府拟挂牌转让的金

丰公司和金辉公司股权事宜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甘肃省

礼县人民政府拟挂牌转让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

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０

号）和《甘肃省礼县人民政府拟挂牌转让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１

号）。

根据该两份《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人员核实和现场考察，金丰公司柴家山金矿普查探

矿权和金辉公司董家坪金铁等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虽然勘查证表明的是普查阶段，但没有收

集到任何预查和普查的地址报告和相关图纸，勘查区现场也未进行过地形测量、物探、化探、

坑探、钻探等地质工作，因此，评估人员鉴定上述两个探矿权为勘探空白区，无法进行评估计

算，故采用金丰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向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缴纳探矿权价款

２０

万元（无形资

产账面值）作为柴家山金矿普查探矿权价值，确定该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人民币

２０

万元；采用金辉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向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缴纳探矿权价款

１８．３

万元（无形

资产账面值）作为董家坪金铁等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价值，确定该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价

值为人民币

１８．３

万元；

此外，金丰公司和金辉公司申报评估的长期待摊费用主要是企业发生的勘探前期费用及

利息收入，账面值分别为

８３８

，

７９３．２８

元和

７６３

，

００３．４２

元，企业尚未进行摊销，经评估人员确

认相关费用形成真实，金额记录准确。由于两家企业尚处于勘探工作的前期准备阶段，故本次

评估以其账面值

８３８

，

７９３．２８

元和

７６３

，

００３．４２

元确认为评估值。

２

、矿产生产规模、投资收益率等事项

由于两家探矿权目前尚未进入普查和详查阶段，资源储量有待勘查，因此目前矿产生产

规模和投资收益率等暂无法计算和预测。

３

、矿业权的作价依据、作价方法和价款支付方法

本次股权转让的总价款、即股权转让交易金额参照《甘肃省礼县人民政府拟挂牌转让礼

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０

号）和《甘肃

省礼县人民政府拟挂牌转让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１

号）及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 ［

２０１０

］

０３８

号）和

《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

鹏所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３９

号）确定，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１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甘肃省礼县人民政府拟挂牌转让礼县金辉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０

号）确认：采用成本法

评估后金辉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总资产为

９９．３０

万元，总负债为

０．００

万

元，净资产为

９９．３０

万元，净资产减值

０．７０

万元，减值率

０．７０％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甘肃省礼县人民政府拟挂牌转让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１

号）确认：采用成本法评估后金丰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总资产为

１１４．７５

万元，总负债为

１５．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９．７５

万元，净资产减值

０．２５

万元，减值率

０．２５％

。

（

２

）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３８

号）和《礼县金丰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３９

号）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金辉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为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０．００

万元；金丰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１１５．００

万元，总负债为

１５．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３

）根据甘肃省礼县财政局和大秦黄金签署的《产权（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次股权转

让价款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

（四）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涉及特定矿种开发资质及行业准入条件

大秦黄金本次系受让金丰矿业、金辉矿业的股权，并非直接受让其矿业权，在完成本次股

权受让后，金丰矿业、金辉矿业将作为大秦黄金的全资子公司从事矿业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

本次股权受让并不涉及受让方大秦黄金是否具有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五）法律意见书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礼县大秦黄金开发有限公司拟受让礼县金丰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及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一）本次股权交易的各方具备参与本次股权交易的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股权转让方所

持股权不存在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情形，可以依法转让。

（二）本次股权交易所涉及的矿业权为金丰矿业、金辉矿业合法取得并持有，不存在权属

争议。

（三）本次股权交易已经礼县人民政府批准在甘肃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并且甘肃产

权交易所已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尚需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 参与本次股权交易所涉评估事项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均具备法律法规及国家

有关部门规定的从业资格和资质，相关评估报告处于有效期内，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礼县大秦黄金开发有限公司本次系股权受让，并不是直接受让矿业权，暂不涉及特

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五、收购股权涉及的探矿权存在的风险揭示

（

１

）金丰公司和金辉公司的核心资产为其拥有的探矿权，虽然该矿区内经初步勘探证实

存在黄金资源，但是进一步的资源储量认定，需要投入资金、人力及物力进行普查和详查，黄

金资源储量的最终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

２

）黄金属于国家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虽然公司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的采选，但是公

司尚未进入黄金开采领域，未来进行黄金资源的开发和经营面临一定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

经营风险以及行业特殊性质带来的安全及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风险。

六、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方：出让方为甘肃省礼县财政局，受让方礼县大秦黄金开发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

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４．

交易结算方式：股权转让价款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

５．

协议生效：协议在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七、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将为公司开发礼县地区丰富的黄金资源、拥有黄金资源储量、提高和完善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公司将

投入资金对上述两矿进行后续勘探和开发工作，以培育公司新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点。因此，

本次股权投资符合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甘肃省礼县财政局与礼县大秦黄金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产权（股权）转让合同》；

２

、甘肃省产权交易所关于金辉公司和金丰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转让的产权交易凭证；

３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甘肃省礼县人民政府拟挂牌转让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０

号）和《甘肃省礼县人民政府拟

挂牌转让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１

号）；

４

、 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３８

号）和《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３９

号）；

５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礼县大秦黄金开发有限公司拟受让礼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及礼县金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６

、甘肃省礼县柴家山金矿普查探矿权（《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号：

Ｔ６２１２００９０８０２０３６３２８

号）；

７

、 甘肃省礼县董家坪金铁等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 号：

Ｔ６２１２００９０８０２０３６３２９

）；

８

、金丰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

９

、金辉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

１０

、金丰公司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授权委托书；

１１

、金辉公司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

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大成景阳领先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篮筹稳

健证券投资基金、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华能国际，代码：

６０００１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发布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本公司旗下的基金投资华能

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

认购数量

（万股）

总成本

（万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

（万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截止日

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 ５５７０ ０．７７０７％ ５５７０ ０．７７０７％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０００ ５５７０ ０．４６４８％ ５５７０ ０．４６４８％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 ５５７０ １．１２３３％ ５５７０ １．１２３３％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大成篮筹稳健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８３５５ ０．５６１７％ ８３５５ ０．５６１７％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

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 ２７８５ ０．２４５５％ ２７８５ ０．２４５５％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８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

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鲁恒升”）

２

、 投资金额和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１２０

，

３０２

，

０００

元，以

１３．２２

元

／

股的价格认购华鲁恒升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华鲁恒升非公开发行股

票后总股本的

１．４３％

。

３

、投资期限：未定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与华鲁恒升签署了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投资

１２０

，

３０２

，

０００

元，以

１３．２２

元

／

股的价格认购华鲁恒

升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并承诺于本次认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华鲁恒升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

６３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元，公司占

１．４３％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由于该项投资金额为

１２０

，

３０２

，

０００

元，根据《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职权：（一）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１０％

比例的对外投资；……”的规定，该事项由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实施。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３２８

号二楼

２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天衢西路

２４

号

法定代表人：程广辉

公司的经营范围：化学肥料、醇类、醛类、树脂、胺类、羰基化合物、液氮、液氧、液氩、氢

气、一氧化碳、液体无水氨及氨水、硫磺的生产、销售及煤炭经营；资格证书范围内的进出口

业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华鲁恒升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４２６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华鲁恒升总股本为

６３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元。

２

、投资标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２９

，

８４９．５２ ６１７

，

８９３．１３

净资产

２８５

，

７８０．８８ ２７５

，

８９６．４５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３５

，

６８９．２６ ３９９

，

７８９．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５５１．９４ ４２

，

５１０．２８

３

、公司董事会认为，华鲁恒升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其经营规模、增

长情况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１２０

，

３０２

，

０００

元， 以

１３．２２

元

／

股的价

格认购华鲁恒升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华鲁恒升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

１．４３％

，投资金额占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８３％

。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于本次认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２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今年的利润没有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２

、行业竞争发展的风险。

３

、华鲁恒升经营能力、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合肥市“十二五”期间将集中力量打造家电、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平板显示

３

个

２０００

亿级

产业集群，而为家电和汽车做配套的注塑行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机会。 注塑产品为公司传统业

务，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公司除塑料薄膜主业之外的重要补充，为公司业绩保持平稳增

长做出一定的贡献。为抓住注塑业务发展机遇，做大做强注塑业务，我公司拟收购芜湖荣事达

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与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荣事达集团”）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荣事达塑胶”）

１００％

股

权。收购价格按上述股权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的评估价值确定为

８

，

５８８．５９

万元。

荣事达集团为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我公司董事长赵文武担任合肥

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无须征得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的同意。

上述事项已经我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二次会议、监事会四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赵文武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

次交易将增加汽车配套件等注塑产品的生产能力，有利于注塑产品异地扩张，实现公司发展

战略。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尚需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６９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友华

注册资本：

７７

，

４６４．５０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资本经营，电子、电器、机械、模具开发、制造、销售，高新技术产品及相关

的进出口业务。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荣事达集团

１００％

股权，我公司董事长赵文武担任合

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荣事

达集团为我公司关联方。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荣事达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５９

，

４２１．２７

万元， 净资产

１２５

，

２９６．６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２２０

，

３６５．４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０

，

５７４．６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经济开发区银湖北路

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叙新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洗衣机注塑件及民用、农用、建筑、包装与工业配套的塑胶制品生产。

公司历史沿革：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系由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芜湖

市工程塑料制品公司工会及职工个人共同出资，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组建成立。 截止评估基

准日，荣事达集团持有荣事达塑胶

１００％

股权。

子公司概况：芜湖荣事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系荣事达塑胶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成立，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由荣事达塑胶与荣事达集团共同出资成立，其中荣事达塑胶出

资

６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６０％

，荣事达集团出资

４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４０％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根据双

方协议，荣事达集团将

４０％

股权无偿划转给荣事达塑胶。 截止评估基准日，荣事达塑胶对芜

湖荣事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投资成本

６００

万元。

（二）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荣事达塑胶近年资产、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概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１

，

８１２．１１ １０

，

４３２．３８ １２

，

２０６．７２ １３

，

１４９．６５

负债

５

，

２９４．３３ ３

，

６９８．２７ ５

，

１６５．３０ ６

，

２８７．８０

净资产

６

，

５１７．７８ ６

，

７３４．１１ ７

，

０４１．４２ ６

，

８６１．８５

其中：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２６．３３ ４２６．２８ ４６８．８１ －

项目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９

，

５５２．８６ ６

，

６５４．７８ ６

，

８２５．４６ ５

，

２２７．４５

利润总额

８０３．６４ ２２３．８３ ４２１．２１ －２４０．０６

净利润

６５３．０３ ２１６．３８ ３５５．００ －２０４．５８

以上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度数据经过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分所审计，

２００９

年

度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数据经过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分别出具了中磊皖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６０

号、中磊皖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５９

号、浩华皖审字［

２０１０

］

第

１０７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荣事达塑胶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其计提了由于火灾导致不能及时供货的预

计的罚款损失

２６９．４

万元以及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计提了

２３４．１

万元的资产减值损失。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安徽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荣事达塑胶经审计后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１２

，

２６９．３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

，

９４０．６５

万元，净资产总额为

６

，

３２８．６９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荣事达塑胶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４

，

５２９．２４

万元，负债评估价值

为

５

，

９４０．６５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８

，

５８８．５９

万元，增值为

２

，

２５９．９０

万元，增值率

３５．７１％

。

评估结果见下表：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８

，

１８６．４３ ８

，

１７２．７８ －１３．６５ －０．１７

２

非流动资产

４

，

０８２．９１ ６

，

３５６．４６ ２

，

２７３．５５ ５５．６８

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６１０．００ ２

，

０１０．０３ １

，

４００．０３ ２２９．５１

４

固定资产

３

，

０５８．４９ ３

，

２２１．７７ １６３．２８ ５．３４

５

无形资产

３１７．７５ １

，

０２７．９９ ７１０．２４ ２２３．５２

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９６．６７ ９６．６７

７

资产总计

１２

，

２６９．３４ １４

，

５２９．２４ ２

，

２５９．９０ １８．４２

８

流动负债

５

，

５６６．２１ ５

，

５６６．２１

９

非流动负债

３７４．４４ ３７４．４４

１０

负债合计

５

，

９４０．６５ ５

，

９４０．６５

１１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６

，

３２８．６９ ８

，

５８８．５９ ２

，

２５９．９０ ３５．７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

２

，

２５９．９０

万元，增值率

３５．７１％

，主要是因为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

和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所致。

（

１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原因主要是：

①

因材料、人工费等上涨导致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②

固定资产经济耐用年限与企业的会计折旧年限不一致， 使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评估增

值。

（

２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是因为近年来芜湖市地价随着经济发展上升所致。

（

３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原因：荣事达塑胶持有荣事达汽车零部件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其

账面投资成本未反映母公司荣事达集团无偿划转的

４０％

荣事达汽车零部件公司股权，导致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出评估基准日荣事达塑胶评估价值为

８

，

７８８．７５

万元，较其账面净资

产价值

６

，

３２８．６９

万元增值

２

，

４６０．０６

万元，增值率

３８．８７％

。

３．

评估结果的判断和选择

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８

，

５８８．５９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８

，

７８８．７５

万元。两种方法

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

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考虑到荣事达塑胶主要客户为奇瑞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过于依赖单一客户，且其新生产线尚未验收完毕，本基准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与委估资产相同或类似资产一般可以通过自行购建全新资产获

得，满足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条件。

综合以上因素，本次评估结果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即：荣事达塑胶于评估基准日的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８

，

５８８．５９

万元。

（四）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荣事达塑胶下属子公司芜湖荣事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位于芜湖经济开发区新园区的

涂装联合厂房为新建厂房，房地产权证书正办理中。目前已办理完成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竣

工验收消防备案及面积测绘。

除上述新建厂房正办理房地产权书外，荣事达塑胶及下属子公司所属其他资产均为其自

有资产，权属证书齐备，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资产权属无瑕疵。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转让方）：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受让方）：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转让标的：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荣事达塑胶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

让该转让的股权。

３

、定价依据：双方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对荣事达塑胶进行审计

和评估。 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浩华

皖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７

号），荣事达塑胶的账面资产总额

１２

，

２６９．３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５

，

９４０．６５

万

元，净资产总额为

６

，

３２８．６９

万元；根据安徽致远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合肥荣事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５

号），荣事达塑胶

１００％

股权对应的资产评估值为

８

，

５８８．５９

万元。

因此，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８

，

５８８．５９

万元。

４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

１

）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３０

日内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方式向甲方支付

３０％

股权转

让预付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０

日内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方式向甲方支付

３０％

股权转让

款，剩余

４０％

转让价款在股权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

３０

日内支付。

（

２

） 如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获得乙方股东大会或未获得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则

甲方在乙方股东大会或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否决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乙方退还其支付的股权

转让预付款，并按同期银行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

５

、股权交割及损益约定：

（

１

）甲乙双方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０

内办理股权移交及变更登记手续。乙方自协议生效之

日起即成为荣事达塑胶公司的合法股东， 承担与荣事达塑胶公司有关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甲

方则无权享有与转让股权有关的股东权利，也不承担与转让股权有关的股东义务。

（

２

）本协议生效后，荣事达塑胶公司

１００％

股权对应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所形成的损益

归乙方所有。

（

３

） 如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获得乙方股东大会或未获得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则

荣事达塑胶公司

１００％

股权对应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所形成的损益仍归甲方所有。

６

、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自乙方股东大会及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时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我公司目前下设国风注塑厂（非法人机构），主要从事汽车、家电配套件、工程塑料、物流

周转箱等注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国风注塑厂目前拥有年产

１

万吨生产能力，主要客户包括

汽车制造及家电制造企业。

２００９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６

，

８３４．５７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２７４．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实现销售收入

７

，

７２２．２１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９５．５０

万元。

根据国风塑业“十二五”规划，注塑产品将成为公司除主业薄膜业务之外重点发展业务。 面

临发展迅速的注塑产品市场，国风注塑厂亟待扩大生产规模，建设汽车保险杠等喷涂生产线。

荣事达塑胶主要从事洗衣机注塑件及民用、农用、建筑、包装与工业配套的塑胶制品生

产。 其现有

２３

台注塑机（其中有

１６００Ｔ～２８００Ｔ

超大型注塑机

５

台）、一条年产

１０

万套的汽车

保险杠涂装生产线、二台大型汽车保险杠专用热板焊接机、三条年产

３０

万套空调室内机外壳

组装线及丝网印刷、烫金、破碎机等功能齐全的二次加工设备，产能充足。 荣事达塑胶主要客

户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为该公司提供优良的注塑产品，与奇瑞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通过本次交易，将增加我公司汽车配套件、喷涂注塑等产品生产能力，形成合肥、芜湖两

个生产基地，整合两地市场，起到协同效应，有利于注塑产品异地扩张，培育除塑料薄膜外的

第二主业，实现公司发展战略，为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做出贡献。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为基准，交易条

件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１

、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２

、公司收购荣事达塑胶

１００％

股权将增加公司注塑产品生产能力，增加汽车配套件生产

能力，有利于提高注塑产品异地扩张，实现公司培育第二主业注塑产品的发展战略。

３

、荣事达集团对荣事达塑胶无资金占用，荣事达塑胶无对外担保。 公司收购荣事达塑胶

不会形成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对外担保责任。

４

、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在议

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我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四届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监事会四届九次会议决议；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浩华皖审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７

号）；

５

、安徽致远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

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５

号）；

６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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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在交通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扣款起点金额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调整交通银行所代销本公司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

定投

"

）的约定扣款起点金

额。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33007

）、 摩根士丹利

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33006

）、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33005

）、 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

163303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代码 ：

163302

）。

二、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调整后上述基金在交通银行定投约定扣款起点金额为

100

元。

三、对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投资者已在交通银行签约的上述适用基金定投业务仍按

原签约约定执行。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站：

www.bankcomm.com

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14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1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韩桂茂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共收回有效表决票

9

票，即实际

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参会人数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半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召开及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

9

人，其中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七条授权董事长可以审批担保金额不大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

10%

的对外担保合同，违反了《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中关于对外担保应由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九条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分支机构的设

置、决定委派或更换全资子公司以及参股子公司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 上述对董事长的长

期授权或例行授权未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要求不

符。

针对该情况，董事会决定对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撤销上述两项董事长授

权。 修订后的《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

9

人，其中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雅致集成房屋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为

2010-042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出具了同意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314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2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2007]28

号《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

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深证局公司字

[2007]14

号《关于做好深圳辖区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2008]62

号文《关于做好深入推进公

司治理专项活动相关工作的通知》及深证局公司字

[2009]65

号文《关于做好

2009

年上市公司

治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的要求，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等内部规章制度，深入开展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活动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公司自查阶段；第二阶段为公众评议阶段；第三阶

段为整改提高阶段。 目前，三个阶段的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将各阶段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自查阶段

（一）领会会议精神，制定工作方案

2010

年

5

月， 公司在认真学习领会相关文件精神后， 为切实做好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

查、整改工作，公司特成立了专项活动领导小组，由公司董事长作为第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具体负责本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各个阶段工作的安排和落实，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二）深入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的通知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从

"

公司基本情况、股东状况

"

、

"

公司规范运

作情况

"

、

"

公司独立性情况

"

、

"

公司透明度情况

"

以及

"

公司治理创新情况及综合评价

"

等五个

方面共计

100

条事项逐条进行自查，于

2010

年

10

月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并制定了明

确的整改计划，形成《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

和整改计划》。 该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出具了评价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二、公众评议阶段

自

2010

年

10

月

27

日起，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进入公众评议阶段。 公司公告了专用电话、

传真、电子邮箱，并指定了专门联系人听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三、整改提高阶段

（一）对公司自查发现问题的整改

1

、公司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需及时组织学习中国证监会及

深交所最新出台的相关规则，进一步提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的规范性和

"

自律

"

意识。

整改情况：公司在积极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由监管部门和交易所举办的各

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外部学习培训的同时还加强了内部学习的安排。日常工作中，公司证

券事务部及时将收集、整理的证券市场最新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文件发送给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学习。 此外，公司还不定期地在保荐机构的协助下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内部培

训活动。

通过上述内外部相结合的培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制度、规定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规范意识和自律意识有了进一步提升。

2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整改情况：公司各业务体系和职能部门根据最新的适用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法律法

规及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在符合公司总体经营目标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完

善了相关制度，使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尚需进一步完善。

整改情况：公司加强了对最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指引的学习，对拟披露信息的审

核流程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审核工作也更加认真细致。 公司今后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监管机

构的要求，不断借鉴其他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

4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整改情况：

2010

年至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定期会议、临时会议共计

7

次，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召开会议

1

次。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重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能的发挥，积极

为各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并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协调各专门委员会与内部相

关职能部门的沟通，保证各专门委员会能在公司战略、高管及后备人才选聘、高管绩效考核、

内控及内部审计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以提高公司科学决策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二）对公众评议阶段发现问题的整改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

查报告和整改计划》，截至目前，公司的专用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均未接收到投资者和公众关

于公司治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对深圳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公司治理情况的监管意见的整改

深圳证监局对公司的治理专项活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后， 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出具了

《关于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的监管意见》（深证局公司字

[2010]74

号）。根据监

管意见函，公司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七条授权董事长可以审批担保金额不大于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

10%

的对外担保合同，违反了《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中关于对外担保应由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的规定。

2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九条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分支机构的设

置、决定委派或更换全资子公司以及参股子公司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 上述对董事长的长期

授权或例行授权未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要求不符。

整改情况：公司现有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为上市前所制定，部分条款与上市公司治理要

求不相符，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引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决定对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撤销上述两项董事长授权。 该议案已提交第二届

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

2010

年

12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

四、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工作总结

在此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公司通过全面自查以及接受监管部门的检查，发现了公司

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及时进行了整改，有效地促进了公司的规范运作，提高了公司治理

水平。 今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

机制，规范运作，强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尽责意识，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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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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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2:00

在本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永涛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本次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

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全体监事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的整改报告》。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出具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各阶段的工作开展情况，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已按照整改要求基本整改落实。 通过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公司的规范运作水

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